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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修订稿）

修订内容的合法合规意见

主办券商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

二零二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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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

的监管要求（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

办理指南》等有关规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主

办券商”）作为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举科技”或“公司”）

的主办券商，对创举科技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以下

简称“员工持股计划”或“本计划”）修订内容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

一、关于员工持股计划修订内容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创举科技综合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意愿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为

更好地维护公司员工的利益，拟提前终止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并对创举科技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中“七、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调整、

终止以及权益处置办法”之“（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修订前：

……3.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或因公司发展需要，经出席持有

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份额同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修订后：

……3.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或因公司发展需要，经出席持有

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份额同意，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本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由公司回购持股平台所

持公司全部股份，持股平台取得全部回购价款后，按照如下计算方式向持有人进

行分配：

持有人清算分配总价=该持有人初始投资款×（1+4%×持有天数/365）。其中：

①4%为年化利率；②持有天数指自持有人将初始投资款支付给持股平台之日起

（含当日），至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终止事宜之日止（含当日）的期间自然日

天数。

因回购、清算分配产生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印花税等），由持有人自行承担。

若自持有人会议与公司董事会均审议通过提前终止事项之日起，至实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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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持股平台股份回购之日止的期间内，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回购、清算分配价格将参照本计划关于除权除息调整的相

应规则进行调整。……

除上述调整外，创举科技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其他内容

保持不变。

主办券商认为，创举科技本次对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时的股份回购设置符

合《监管指引第 6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

务办理指南》等相关规定。

二、关于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1、2026 年 1 月 30 日，创举科技员工持股计划 2026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2、2026 年 1 月 30 日，创举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3、2026 年 1 月 30 日，创举科技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天津市创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因参会监事均需回避表决，故直接提

交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同时，监事会对创举科技 2023 年员工持股计

划的修订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

4、2026 年 1 月 30 日，创举科技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

披露平台（https://www.neeq.com.cn）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第二次修订稿）》《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二次修订稿）》《关于

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等公告。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经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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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创举科技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的修订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三、关于员工持股计划修订是否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创举科技综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象的意愿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为

更好地维护公司员工的利益，经慎重考虑，拟提前终止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修订补充并完善提前终止员工持股计划的退出路径，且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审

议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的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创举科技《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

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

要求（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

南》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已履行相应的内部

决策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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